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计划
为落实学校《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中有关工作内容，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先行试点、统筹推进”原则，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工作计划。
一、制定学校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2021年制定学校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通过制度对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等工作进行规范。
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自编报 2022年预算起，对各部门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要件。
三、绩效目标管理工作
自编报2022年预算起，将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项目入库和申请预算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
四、建立健全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
根据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编制指南，建立健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既符合上级要求又适用于学校实际的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突出结果导向，重点考核实绩。
五、绩效评价工作
2021年，各部门在全面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自评的基础上，选择本部门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重点评价试点。学校对各部门绩效自评情况开展抽查复核，积极推进财政重点评价。2022年起，将绩效自评范围覆盖所有专项项目支出，学校进行抽查复核。
六、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自2022年起，学校建立绩效评价结果报告、反馈、通报和问题整改机制，并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部门年度考核挂钩。
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2022年，各部门选择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运行 监控，财务处选择重大项目开展重点监控。 2023年，将监控范围覆盖到所有项目支出。
八、绩效管理试点工作
制定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试点方案，2021年，选取部分部门开展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推进部门及学校整体绩效管理。
九、信息公开工作
自2022年起，将重大政策和项目绩效目标、部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逐步扩大绩效自评情况公开范围。

